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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高齡化社會趨勢，為強化民眾對安養信託之瞭解與認

同，並善用安養信託制度，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

已規劃於106年度辦理安養信託講座或宣導會，惠請轉知

相關單位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引導民眾建立安養信託觀念，並善用安養信託制度增進

生活保障，本會已請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劃對

一般民眾(包括高齡及身心障礙民眾)、社福團體、縣市政

府、司法機關、社區大學等辦理講座或宣導會。

二、惠請轉知所轄村里長、社福團體、社工人員及相關社團，

踴躍參與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舉辦之宣導活動。

另倘前開單位有相關宣導需求時，亦可逕洽請該會另行安

排宣導活動。

三、上開宣導相關資訊，可洽詢該公會張晉綸專員(02-235152

99，分機208)。

正本：臺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

、苗栗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臺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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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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